
  

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 
討論文件  

 
 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加強貨車倒車安全的措施  
 
 
目的  

 
  本文件載述落實加強貨車倒車安全措施的進展。   
 
 
涉及貨車倒車的意外  
 
2 .   過去五年，涉及貨車倒車的交通意外平均每年有

183宗，佔交通意外總數約 1.2%。這類意外的數目並無明顯

的上升或下降趨勢。不過，去年九月底本港發生數宗涉及貨

車倒車的致命交通意外，並引起公眾關注。我們已採取多項

措施，以加強貨車倒車安全。下文載述這些措施的進展。  
 
 
宣傳及教育  
 
3 .   加強道路安全的關鍵因素，是改善司機及行人的

行為。自二零零六年年底，我們已加強有關的宣傳及教育工

作，詳情如下：  
 

(a)  定期在電台播放宣傳聲帶，提醒貨車司機注意倒

車安全；  
 
(b)  透過貨車業界、各區民政事務處、停車場以及運

輸 署 的 牌 照 事 務 處 和 車 輛 檢 驗 中 心 派 發 宣 傳 單

張，提醒司機、車主、商店和工廠東主及行人遇

上車輛倒車時，可採取的行動，提高安全；  
 
(c)  運輸署與警務處在貨車業界的例會、講座及研討

會上，向業界傳達安全信息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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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運輸署聯同其他機構，為公共服務車輛及貨車司

機舉辦專題培訓課程、複修課程及安全工作坊；  
 
(e)  警務處各總區的道路安全隊在老人中心、幼稚園

及學校舉辦講座，直接向屬於交通意外高危一群

的長者及兒童宣傳有關信息；以及  
 
(f)  道路安全議會自去年起展開 “精明有禮駕駛 ”運動，

宣傳禮讓行人的信息。  
 

4 .   我們會繼續推行這些宣傳及教育工作，務求可以

使司機及行人都明瞭他們在保障道路安全扮演的重要角色。  
 
 
檢討道路環境  
 
5 .   運輸署在二零零七年一月開始經諮詢各區區議會

後，找出全港共 132個須優先處理的路段，並詳細研究各項

加強倒車安全的可行措施。該署其後就每一宗個案，考慮其

地理環境、當地居民及商業活動的實際需要，以及對區內交

通造成的影響，擬訂在各優先路段實施的具體措施。在得到

區議會的支持下，至今已有 81個地點的改善措施獲得同意落

實 。 而 在 大 部 分 地 點 ， 有 關 的 工 程 都 已 經 竣 工 ， 正 在 進 行

中，或快將動工。各項主要改善措施包括：  
 

 限制車輛駛入（所有車輛或某類型車輛；全日或某段

時間）；  
 劃設禁止停車限制區；  
 安裝防撞欄、鋼護柱或美觀欄杆；  
 提供上落客貨停車灣；  
 擴闊行車道／行人路或改變道路設計；以及  
 豎立適當的交通及警告標誌。  

 
6 .   在 18區落實各項措施的整體情況及進展的撮要一

覽表已載於附件 A。運輸署會繼續諮詢有關人士，在餘下 51
個地點實施改善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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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裝協助倒車的裝置以加強安全  
 
常用的倒車裝置  
 
7 .   我們對於安裝協助倒車的各類裝置，和其他加強

倒 車 安 全 措 施 的 建 議 ， 持 開 放 態 度 。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一 日

起，我們強制所有貨車必須安裝倒車時能發出聲響的自動裝

置，向附近行人發出警告 1。現行法例容許車輛安裝倒車感應

器 2、倒車視像裝置或加裝後視鏡 3。加設這類裝置，可以讓

司機更清楚看到車身後面的範圍。不過，並非所有類型的貨

車都適合安裝每一種裝置。這些裝置的效果及可靠程度，要

視乎車輛的類型和車身高矮闊窄，以及有關裝置的保養情況

而定。  
 
貨車安裝倒車裝置的研究  
 
8 .   有建議當局應強制貨車安裝倒車視像裝置。為跟

進這個建議，運輸署委託顧問進行了一項研究，目的是在本

地市場物色適合貨車使用的倒車裝置，並訂定有關的性能要

求。下文闡述初步研究結果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發 聲 裝 置只 能 警 告行 人 附 近有 車 輛 正在 倒 車 ，並 不 能 協助 司 機 倒車 時

更為安全，這點必須注意。  
 
2   

感 應 器 利 用 超 聲 波 、 雷 達 或 紅 外 線 技 術 ， 探 測 感 應 器 附 近 是 否 有 物

件 。 如 探測 到 物 件， 感 應 器會 發 出 視像 及 ／ 或聲 響 警 示， 傳 送 給車 廂

內 的 司 機 。 物 件 感 應 器 只 能 在 有 限 (1 .8米 以 內 )的 橫 向 ／ 縱 向 感 應 範

圍 以 內 探測 到 物 件。 感 應 器可 發 揮 作用 ， 協 助司 機 在 停車 場 泊 車， 探

測 附 近 停 留 不 動 的 車 輛 或 車 尾 後 面 的 牆 壁 。 但 探 測 移 動 物 件 (如 在 行

車 道 行 走 的 行 人 )所 發 揮 的 效 用 則 大 大 減 少 。 此 外 ， 高 身 貨 車 可 能 會

有許多盲點，因此感應器並不合用。  

 
3
  後 視 鏡 是加 裝 在 車尾 的 凸 面照 地 鏡 ，可 讓 司 機的 視 線 到達 車 身 後面 通

常 無 法 看到 的 位 置。 司 機 可從 身 旁 的一 般 後 視鏡 ， 看 到凸 鏡 反 映的 影

像 。 在 車尾 加 裝 照地 鏡 ， 可以 讓 司 機更 清 楚 看到 車 身 後面 的 範 圍， 對

視 線 受 車 身 貨 廂 阻 擋 而 無 法 看 到 車 尾 範 圍 的 貨 車 司 機 來 說 ， 尤 其 有

用 。 不 過， 從 這 些後 視 鏡 看到 的 影 像可 能 會 有扭 曲 ， 而且 影 像 很受 外

在 環 境 (例 如 在 雨天 或 光 線不 足 的 地方 )影 響 。 此 外 ，一 般 車 外的 後 視

鏡 與 加 裝 的 照 地 鏡 之 間 ， 有 效 視 距 實 際 上 只 有 5米 左 右 。 因 此 ， 對 大

部分 3 .5公噸以上的貨車都不合用，但在輕型客貨車則較為常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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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 研 究 發 現 ， 一 般 而 言 ， 作 為 一 個 協 助 倒 車 的 裝

置，倒車視像裝置較警告感應器更加有效，因為警告感應器

的探測範圍通常不足 1.8 米。至於倒車視像裝置的情況，該

研究考慮過市場上可供選購的裝置種類、不同貨車的結構，

以及海外經驗後，建議倒車視像裝置產生的影像的覆蓋範圍

應符合下列要求（見附件 B）：  
 

 最少闊度  = 車輛全闊度  + 左右各 0.5 米；  
 最少距離  = 車尾後 3.2 米；以及  
 最少高度  = 離地 0.3 米。  

 
10.   訂定上文第 9 段所述要求時，我們已考慮下列因

素：  
 

(a)  攝影機的位置和產生的影像  ─  研究顯示攝影機位

置越高，所產生影像的覆蓋範圍越大。若攝影機

安裝在 1.5 米以下的位置，可能會出現盲點，以使

無法有效協助司機安全倒車；  
 
(b)  香港的駕駛環境  ─  一般道路環境（即倒車的地點

主要是狹路和盡頭路，以及行人往往靠近行駛中

的 車 輛 ） 和 司 機 實 際 的 做 法 （ 即 通 常 以 低 速 倒

車），均在考慮之列；  
 
(c)  海外的做法  ─  我們並未發現外國強制安裝倒車視

像裝置的實例。美國聯邦政府正就強制安裝倒車

視像裝置的建議諮詢公眾，但未有決定 4。而歐盟

國家和澳洲則已就某些類型車輛發出倒車視像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據 悉 美 國 交 通 部 全 國 公 路 交 通 安 全 署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一 月 向 美 國 國 會

呈 交 一 份 報 告 ， 指 出 攝 影 機 系 統 一 般 比 利 用 感 應 器 的 泊 車 輔 助 裝 置 更

加 有 效 ， 但 攝 影 機 系 統 亦 有 其 限 制 。 因 此 ， 美 國 有 關 當 局 須 諮 詢 業

界 ， 以 進 一 步 探 討 及 評 估 攝 影 機 系 統 的 效 能 ， 並 就 任 何 技 術 制 定 性 能

規格，務求處理有關風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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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安裝指引。上文第 9 段建議的標準與外國的建

議／指引 5 相若。  
 
11.   我們已在市場上物色到多款設有寬視角超過 120
度型號的倒車視像裝置／閉路電視，可以符合建議的性能要

求。每套裝置的成本約為 3,000 港元。  
 
12.   不 過 ， 該 研 究 顯 示 ， 我 們 仍 須 解 決 一 些 技 術 問

題，而且倒車視像裝置本身亦有其局限：  
 

(a)  本港常見的貨車約有 26 種，其中約 15 種（ 58%）

適合在距離地面 1.5 米以上的位置安裝攝影機，因

此 應 該 不 難 達 到 建 議 的 性 能 要 求 。 至 於 其 餘 類

別，則因為車輛構造及車身高矮闊窄不同，攝影

機只能安裝在距離地面不足 1.5 米的位置。這些車

輛包括自卸車、鐵斗車、拖頭吊機車、拖頭、貨

櫃拖架及附有平板或可折式車身的貨車等。這些

車輛大都需要安裝額外設備及／或多於一部攝影

機，方能符合有關的性能要求，所以裝置及維修

費用較高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就 車 輛 安 裝 的 倒 車 視 像 裝 置 產 生 的 影 像 ， 歐 盟 國 家 和 澳 洲 採 用 的 性 能

規格及美國政府擬採用的性能規格如下：  

歐盟國家 (貨車 )  
最少闊度： 2  米  
最少距離：車尾後 2  米地面  
澳洲 (多用途車輛和私家車 )  
最少闊度：車輛全闊度  +  左右各 0 .1  米  
最少距離：車尾後 5  米  
最少高度：離地 0 .6  米  
美國聯邦政府 (中型貨車 )  
最少闊度： 3 米  
最少距離：車尾後 3 米  
最少高度：離地 305 毫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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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倒 車 視 像 裝 置 未 必 所 有 時 間 都 能 攝 取 可 靠 的 影

像，因為裝置會受天氣或照明度（例如停車場內

或夜間在鄉郊地方）等外在環境因素影響；以及  
 
(c)  倒車是否安全，關鍵在於司機的態度和行為。倒

車視像裝置只可視為輔助設備。倒車的速度、司

機的專注程度和反應等，均會影響裝置發揮的成

效，從而影響倒車安全。  
 
 
下一步工作  
 
13.   運 輸 署 一 直 都 與 業 界 商 討 如 何 加 強 貨 車 倒 車 安

全。業界代表同意倒車安全主要取決於司機的態度及行為。

他們會繼續提醒會員有關安全倒車的行為。另外，運輸署亦

跟他們探討使用各類倒車裝置（包括倒車視像系統）及其他

有助加強安全的措施。  
 
14.   因應以上的研究結果，運輸署會徴詢業界有關倒

車視像裝置的詳細性能規定，以及第 12（ a）段所述各類貨

車安裝有關裝置是否切實可行的問題。我們會視乎與業界磋

商的結果，進一步考慮如何以立法方式強制規定所有貨車使

用倒車視像裝置的工作。與此同時，我們會繼續鼓勵貨車業

自願安裝倒車輔助裝置，包括加裝後視鏡、倒車感應器及倒

車 視 像 裝 置 。 為 了 幫 助 車 主 選 擇 較 適 合 本 身 車 種 的 倒 車 裝

置，運輸署會制訂及發出有關指引。  
 
 
徵詢意見  
 
15.   請委員留意加強貨車倒車安全措施的最新進展。  
 
 
 
 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 
二零零七年五月  

 



  

附件 A 
檢 討 道 路 環 境 及 加 強 貨 車 倒 車 安 全 措 施 的 進 度 報 告  

(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四 月 底 )  
 

區 議 會  優 先 處 理  
的 地 點 數 目  

 

區 議 會 與 相 關 部 門 同 意

實 施 有 關 措 施  
的 地 點 數 目  

已 落 實 有 關 措 施  
的 地 點 數 目  

現 正 施 工 ／  
即 將 動 工 的 地 點 數 目  

港島      
1 .   中西區 1  49  13  4  9  
2 .   東區  5  5  2  3  
3 .   灣仔  6  6  0  6  
4 .   南區   3  1  0  1  
九龍      
5 .   油尖旺  12  10  1  9  
6 .   九龍城  6  6  2  4  
7 .   黃大仙  2  0  0  0  
8 .   觀塘  3  0  0  0  
9 .   深水埗  9  8  0  8  
新界東      
10 .  沙田  2  1  0  1  
11 .  大埔  4  3  1  2  
12 .  西貢  4  4  0  4  
13 .  北區  2  2  0  2  
14 .  離島  3  0  0  0  
新界西      
15 .  荃灣  4  4  0  4  
16 .  葵青  6  6  0  6  
17 .  屯門  7  7  0  7  
18 .  元朗  5  5  0  5  

總數  132 81 10 71 
1 中西區除 49 個優先處理的地點外，還有 18 個迫切性較低的地點需要處理。這些地點所在的道路，都是行車量低、

交通管理妥善的私家路，或是被街頭小販阻塞的道路。  



   

附件 B 

建 議 的 倒 車 視 像 裝 置 性 能 要 求  

 

 最少闊度  =  車輛全闊度  +  左右各 0.5 米；  

 最少距離  =  車尾後 3.2 米；及  

 最少高度  =  離地 0.3 米  

 

 

 

 

 
 

0 . 3 米

視 線 範 圍


